
粤交办函〔2018〕2084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报送重大建设项目 
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方案的函  

 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：  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

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18〕193 号）

要求，现将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推进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批准和实

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》随函报送，请审阅。 

 

 

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8 月 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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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推进重大交通建设项目 
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

 

为做好我省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根据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

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18〕193 号）要求，结

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工作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

重要部署要求,推进交通行业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

信息公开,扩大公众监督,增强公开实效,不断提高交通工程建设

“阳光化”水平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、

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。 

（二）工作内容 

明确重大交通建设项目:列入国家、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

新建、改扩建高速公路和独立桥梁、独立隧道项目、水运工程等

建设项目。在交通工程建设领域行业监管过程中，将初步设计审

批、施工许可审批、招标投标信息备案、重大设计变更审批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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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质量监督和交竣工验收的备案审批等方面，继续加大信息公开

力度，通过行政许可事项的网上办事大厅、阳光政务平台、厅公

众网站等媒介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。鼓励交通建设项目法

人利用现场公示、网站公布等多种渠道对项目信息进行公开。 

二、主要任务及具体措施 

（一）初步设计审批：主动将审批文件的关键内容公开。 

公开内容包括：项目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、路线走向、特大

桥梁和特长隧道等主要工程情况、设计概算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在网上办事大厅、阳光政务平台、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公众网站等主动公开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（二）施工许可审批：主动将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批、备

案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、开工报告及时公开。 

公开内容：涉及施工许可的项目名称、主要工程内容和许可

时间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申请人在网上办事大厅办理申请、结果查询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、备案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（三）招标投标信息：主动将招标文件和评标结果的关键内

容公开。 

公开内容包括：招标项目概况、对申请人或者投标人的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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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要求、资格审查办法、评标办法、招标人联系方式、评标结

果等。 

公开主体为招标人。 

公开方式为在公共资源交易网站主动公开。 

招标公告的公开时间是在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不少于 5个

工作日；中标候选人公示的公开时间是不少于 3日。 

（四）重大设计变更审批：主动将审批结果公开。 

公开内容：项目设计变更原因、主要变更内容、变更费用、

批准单位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在厅阳光政务平台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众网站

等公开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（五）施工有关信息：主动将参建单位和人员信息及时公开。 

公开内容：项目法人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信息，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、试验检测等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信息、资质

情况，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部的机构设置情况等。 

公开主体为公路、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法人。 

公开方式为在工程项目管理驻地、相关网站等公开。 

公开时间为项目开工之日起同步公开。 

（六）行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：主动将质量监督机构及其联

系方式、质量安全行政处罚情况等信息及时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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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内容：建设项目质量安全机构（部门）及其联系方式，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质量监督机构履行职责过程中的重要质

量安全行政处罚事项等。 

公开主体为建设项目法人。 

公开方式为在工程项目管理驻地、相关网站等公开。 

公开时间为受理项目质量监督之日起同步公开。 

质量安全行政处罚情况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,公开

方式为在相关网站等公开，公开时间执行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

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开工作规则的

通知》（交安监发〔2015〕167 号，附件 1）和《广东省交通运输

厅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重要事项阳光公开的实

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粤交〔2017〕8 号，附件 2）有关要求。  

（七）竣（交）工验收的审批：主动将审批、备案的公路、

水运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及时公开。 

公开内容包括：项目名称、主要工程内容、竣工验收时间、

工程质量验收结果、竣工验收备案时间、备案部门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申请人在网上办事大厅办理申请、结果查询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、备案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省航

道事务中心和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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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建设项目批准和建设过程的信息公开工作。要建立健全协调

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督促相关单位按照交通建设项目基本建设

程序对应的信息内容，适时公开要求公开的内容。 

（二）加大监督检查。各相关管理单位要定期对重大交通建

设项目信息公开工作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，主要包括政

府信息、项目法人信息的公开内容、公开渠道和公开时效等。按

要求把重大交通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工作列入政务公开工作绩效

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加大考核力度。对信息公开做得好的单位和个

人予以表彰，对未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职责的单位和个人要

追责并通报批评。 

（三）完善监管措施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管理单位要

按年度将本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报同级政务公开主管部门，并在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中公布，接受社会公众、新闻媒体的监

督。对社会反映的交通建设项目信息公开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要及

时整改到位，提高公开的主动性和透明度。 

 

   附件：1.交安监发〔2015〕167 号 

          2.粤交〔2017〕8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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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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